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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学院沪江博士后管理办法（试行） 

为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大吸引和储备高层次创新型青年

人才，根据学校的相关政策和光电学院的发展需要，特制订本办法。 

一、管理机构和办法 

     1.各地方高水平大学战略/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团队”）由带

头人牵头成立团队人才引进及考核专家小组，一般为 5人。 

     2.学院成立由学院主要领导和团队专家组成的博士后引进评审

小组（以下简称“学院评审小组”），一般为 5人；成立由学院主要领

导和团队带头人组成的博士后考核小组（以下简称“学院考核小组”），

一般为 9-11人。 

    3.本办法所涉及人员聘期一般为 3年，以工作协议签订时间为准。 

    4.本办法所涉及人员必须全职来校工作。 

    5.本办法所涉及人员原则上必须在团队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由

团队负责安排具体的科研任务和协议条款，交学院评审小组批准。 

    6.光电学院沪江博士后分为学术型博士后和工程型博士后两类，



积极鼓励各类型博士后做科学研究工作，严格控制工程型博士后的进

出站评价及考核，工程型博士后原则上每年限额 1人。 

二、准入条件 

    1.申请者一般应为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3年的博士毕业生，年龄

不超过 35周岁，不限国籍。 

    2.应届博士毕业生要求： 

    学术型博士后：对于有博士点的学科，进站博士后要求在过去三

年中发表 SCI二区论文两篇以上（或一区论文一篇以上）（第一作者）；

对于非博士点的学科，进站博士后要求在过去三年中发表 SCI论文两

篇以上（第一作者）。 

    工程型博士后：独立承担过一项与学院团队建设相关的产品开发，

并成功完成小试或提供样机的。 

    3.非应届博士毕业生除需满足上述要求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 

   （1）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过至少 1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2）具有海外 1年及以上的学习或工作经历。 

    4.引进人员必须通过团队专家小组评议和学院评审小组审核，并

获学校批准后方可准入。 

三、任务目标 

    1.聘期内必须以负责人承担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聘期内

积极申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2.学术型博士后：有博士点的学科聘用的博士后，在聘期内以第



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6篇，其中 SCI二区论文 4篇或者 SCI一区论文

2篇；非博士点的学科聘用的博士后，聘期任务可参照以上标准进行

核减，同时相应的薪资待遇按比例核减，任务目标和薪资待遇核减的

比例最低不超过 50%。 

 工程型博士后：成功开发出一款研究团队相关仪器产品，并达到

中试要求。 

    注：以上所有研究成果必须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论文分

区标准以学校科技处规定为准。 

    3.完成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和导师布置的其他任务。 

四、相关待遇 

    1.学校提供沪江博士后专项资金每人每年 30万元，其中 18万为

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发放原则按管理和考核办法执行；6万元为住房

补贴，每月按 0.5万元发放；学校设立贡献奖励金，按每人每年 6万

元统筹，以年度考核结果发放。 

    2.学院设立贡献奖励金，博士后所在团队按每人每年 6万元的人

员经费标准交给学院，由学院统筹，以年度考核结果发放。 

    3.学院非博士点学科聘用的博士后薪资待遇和学院贡献奖励金

以核减的比例为准。 

    4.博士后人员进站前未进行过职称评定的，进站后认定为中级职

称，在站期间可申请高级职称评定，学校根据其科研能力、学术水平、

工作成果等，为其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 

 



五、考核办法 

1.年度检查 

   （1）每年 12 月上旬博士后本人提交年度成果报告，由团队和学

院考核小组检查，检查结果分 A、B、C； 

   （2）基本工资按 1万/月发放，0.5万/月差额部分工资若年度检

查为 A和 B则年终全额补发，检查结果为 C则不补发。年度检查为 A

可申请下一年度每月全额发放即 1.5 万/月，则年终不再补发差额工

资；年度检查为 B 可申请下一年度每月按 1.2 万/月发放，年终以检

查结果补发差额工资；年度检查为 C 则下一年度每月按 0.8 万/月发

放，年终以检查结果补发差额工资；非博士点学科聘用的博士后按核

减的比例发放。 

   （3）年度奖励金总量由学校设立的贡献奖励金和学院设立的贡献

奖励金两部分组成，以博士后当年的绩效考核发放（具体办法以团队

管理及考核文件为准）； 

   （4）连续两年检查结果为 C，直接退站。 

2.聘期考核 

聘期期满由本人提交聘期考核表，团队专家小组初评后由学院考

核小组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经学院考核后，交

学校专家组评议，认定考核结果。 

六、协议与合同 

申请进站的沪江博士后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一般为 3年；同时，

与学院签订工作协议书，约定任务目标、薪资待遇以及考核办法等，



对于非博士点学科博士后核减内容必须写明。 

七、续聘及留任 

聘期考核为优秀或合格并且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可

申请转入学校正式编制，优先录用;聘期考核合格以上者可申请继续

留站工作，经流动站、学院及学校同意后重新签订工作协议。  

符合条件的博士后，聘期内可以上海理工大学为单位申报各类人

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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